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村级大数据平台操作员的简章

    为做好阿克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推进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根据阿克陶县工作任务需要，经阿克陶县委、县人民政府同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村级大数据平台操作员12名。为确保招聘工作顺利完成，制订本招聘简章。

一、招聘原则

招聘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和“自愿、服从分配”的原则。

二、招聘对象及条件

1.岗位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返乡毕业生任村大数据平台操作员岗位需求表》。

2.年龄在33周岁以下（出生日期为1988年2月1日及之后，以身份证为准）。

3.报名人员需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

4.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

6.政治可靠，作风正派，责任心强，自愿从事村级大数据平台操作员工作；

7.身体健康、无缺陷、无残疾、无传染病、无纹身，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疤痕、缺陷。

8.具有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

下列人员不在此次公开招聘范围：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2.曾被所在单位辞退、开除的人员；

3.配偶、亲属或三代以内的旁系亲属中有参与民族分裂、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等违法犯罪被判刑、劳教或有嫌疑正在被调查、侦查、控制的；

4.报名时未取得毕业证的；

5.在各类招聘中被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人员；

6.克州范围内已享受同等待遇的财政供养人员；

7.政审不合格人员。

三、招聘方式和程序

本次招聘按照现场报名、资格审查、现场确认、面试面谈、体检、公示、聘用的程序进行。

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到阿克陶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阿克陶县公格尔南路192号）进行报名，同时填写《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数据平台操作员报名表》、《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数据平台操作员政审表》。

    2.现场报名审核通过后，报名人员进行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时报名者须持报名表、政审表、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

    3.报名及资格审查时间：2021年3月3日至2021年3月9日19时。

4.考生经现场确认、资格审查合格后，参加面试面谈。

5.考试报名费按自治区物价局新价非字[2000]25号文件执行，报名费每人15元,考试费每人40元。
（二）考试安排

1.面试面谈。采取面对面的“双向选择”，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成绩公示：按照规定程序和标准，对面试、体检、考察结果全部合格的人员，按报考的岗位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确定拟聘用人员，并对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县人社局公示栏和“人才信息”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天。
四、体检

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体检费用考生自理。

考生应按时到指定的地点进行体检，体检按照相关标准执行，逾期不参加体检人员取消聘用资格。

考生对体检结果提出疑问并要求进行复检的，可在指定医院进行复查一次，费用自理，再次体检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

五、聘用后待遇

聘用人员工资待遇2600元/月（不含“四险”）。
六、其他
1、本《简章》规定的时间、地点，因特殊情况发生变化的，在阿克陶县人才信息微信公众号上公布。

2、考生在填写《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数据平台操作员报名表及政审表》时应准确填写联系电话，因停机或关机等原因无法联系考生而产生的后果考生自负。
3、本《简章》由阿克陶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解释。

咨询电话：0908-5729115   0908-7655104

举报电话：0908-5722776
附：

1.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数据平台操作员报名表。

2.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数据平台操作员政审表。    

3.2021年阿克陶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返乡毕业生任村大数据平台操作员岗位需求表。
阿克陶县招聘领导小组（代章）

                       202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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